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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〔2025〕6 号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0306 号建议的答复意见

刘国平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检察工作的建议》收悉。结

合省高级法院的会办意见，现答复如下。

一、前阶段所做工作

（一）关于“加强民事行政检察专业化队伍建设”的建议答

复。全省民事行政检察条线紧盯“不会不专”等问题，建机制、

强基层、提能力，加强队伍建设的做法被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推

介。一是注重选贤用能。2024年以来，通过统一招录、逐级遴选、

内部调整等方式，补充1名员额检察官、1名检察官助理、1名文

字骨干、1名书记员充实到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。二是注重

业务学习。民事检察部门选派39名一线办案干警参加最高检民事

检察业务培训班、“司法人员、律师与企业家同堂培训”等业务

培训，组织全省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与民事检察实务业务培训，

不断更新知识结构。行政检察部门常态化开展视频交流学习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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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组织行政检察业务竞赛，以赛带训，促进全省行政队伍业务

素能提升。三是注重人才引领。建立全省民事行政检察人才库，

倾斜学习资源、明确主攻方向。民事检察人才库专家受邀赴外省

检察机关授课交流8人次。依托行政检察人才库，组建139个专业

办案团队，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领军人才库示范引领作用，组

织案例培训、文书写作、文稿起草、典型推介等培训课程。四是

注重以案带训。省检察院民事检察部14名干警与14个地区“一对

一”结对指导，以现场答疑、座谈交流、查看案卷等形式精准指

导办案。按业务类型成立5个指导小组，出台虚假诉讼、审判违

法行为监督、执行监督和支持起诉等工作指引，为基层检察院开

展各项业务工作提供精准指导。五是注重常态评查。助推民事行

政检察队伍提升业务能力。按照“每案必检”要求，定期对下级

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审结报告、抗诉书等重要法律文书

开展全面评查，形成办案业务质效分析报告。加强重要办案类型

分析，对近3年市州检察院提请抗诉案件进行“回头看”，梳理总

结司法办案中的突出问题，研究对策措施；对于瑕疵案件、不合

格案件，严格落实司法责任追究制度。

（二）关于“加强与省高级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问题

研究”的建议答复。一是加强法检协作机制建设。聚焦民事再审

检察建议案件化、规范化和要素化办理要求，省检察院与省高级

法院联合制发《关于建立办理民事、行政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案

件相互通报及联系机制的意见》，对于法检两院协同开展相关工

作、定期进行工作综合分析和通报等作了明确规定，并规范法院

对再审检察建议的接收、登记立案、办理期限、处理方式等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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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流程，明确法院应把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纳入案件管理流程，

纳入法院庭长监督范围，对拟不采纳检察监督意见的，法院在作

出裁判、决定前与检察院进行沟通。二是加强促审促判工作。检

察机关以跟进监督的韧劲提升监督刚性。如涟源市检察院办理的

梁四华与刘雪枚、梁中喜民间借贷纠纷监督案，通过深入调查核

实，认为查明的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，遂提出再审检察建议。

在法院不予采纳后，涟源市检察院依职权跟进监督，提请上级检

察机关抗诉获支持，法院再审后，法检协作终于促成双方达成调

解协议，以监督韧性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。2024年以来，全省

检察机关办结生效裁判监督案件2798件，审判机关再审720件，

改变670件，改变率93.1%，改变率同比上升5.5%。

（三）关于“加强与省高级法院对虚假诉讼认定标准问题的

研究”的建议答复。2024年以来，全省检察机关审结虚假诉讼案

件571件，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485件，法院改判461件。一

是加强机制建设，形成工作合力。省高级法院制发《关于在民事

诉讼中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通知》《关于防范虚假民间借贷诉

讼的实施细则》。省检察院联合省公安厅制发《关于严格执行<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

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，并印发《湖南省检察

机关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工作指引》。衡阳、邵阳等地法

检两院与公安机关、司法机关联合构建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联动

机制。二是加强案件会商，凝聚思想共识。注重办案环节的沟通

交流。如法检两院围绕祺峰公司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纠纷系列案的

证据认定、法律适用问题多次交流、研究，最终形成共识，该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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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案187件案件获改判。三是加强调研分析，推动认知统一。针

对“民事虚假诉讼认定标准不一”等情况，以最高检虚假诉讼调

研组来湘调研为契机，组织召开专题调研会，听取省高级法院、

省公安厅、省司法厅等单位的意见建议，在总结虚假诉讼案件办

理情况和司法需求基础上，梳理法检两院在“虚构程度和认定标

准”上的认识分歧，提出意见建议，推动立法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湖南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推动破解民事虚假诉讼监督难问题的做

法被最高检推介。

二、下阶段工作打算

（一）强化队伍素能，提高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能力。畅通法

检人员交流渠道，选派业务骨干赴法院交流学习，从不同角度锻

炼、提升监督能力。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专家人才辐射作用，

采取“导师带新人”、一体化办案等方式，加强对基层检察院民

事行政检察骨干力量的传帮带。定期开展全省民事行政检察业务

培训、竞赛，以赛促学、以赛练兵，提升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实际

工作能力和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法检协作，提高再审检察建议质效。法检两院对

《关于建立办理民事、行政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相互通报及

联系机制的意见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进一步加强

会商研究。规范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办理，落实“两高”印发的专

门意见，拟针对法院超期未回复案件较多情况制发检察建议，督

促发挥好同级监督的制度效能。一体推进“三个管理”，每月对

全省检察机关再审检察建议和市检察院抗诉案件进行逐案审查，

定期通报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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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充分凝聚共识，提升虚假诉讼监督实效。健全完善虚

假诉讼联合防范和惩治机制，加强与法院、公安、司法行政等部

门的协作配合，打破跨部门“信息孤岛”“数据壁垒”，推动建好

用好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，促成法检两院之间实现信息共

享、法律文书联网查询。深入推进中央政法委部署的“虚假诉讼

专项监督”，共同加大对破产案件涉及虚假诉讼逃废债务、涉黑

涉恶案件涉及套路贷、职业放贷人等问题监督力度。对新类型虚

假诉讼，及时加强防范与治理，与仲裁委、公证处等职能部门建

立常态化联系机制，共同防治虚假诉讼。

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、监督、支持和帮助！如果您有其

他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告诉我们。

联 系 人：黄艳霞 省检察院办公室（新闻办公室）副主任

联系电话：0731-84732228 13875850275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
2025年5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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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衡阳市人大常委会。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2025 年 5月 26 日印发


